资金管理（预算）
1、 流程与风险控制

1、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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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险点及预控措施

	序号
	环节
	预控措施

	1
	编制
	本校预算编制应当遵循“量入为出、统筹兼顾、保证重点”的原则，本校应当自求平衡，不得编制赤字预算。

	2
	批准
	市财政局实行“核定收支、定额或者定项补助、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预算管理办法。根据年度工作任务或发展目标，经市政府、计委、财政局以及教育局共同审批同意后执行。

	3
	实施
	会计室应当按照批复的财政预算，编制本校分月用款计划，报市财政局核拨资金。基本支出由市财政局按月均衡拨付，项目支出按照项目进度申请拨付。资金使用应当厉行节约，按照规定的支出用途使用资金，不得擅自扩大支出范围、提高开支标准。无预算或超预算的支出一律不得支付或报销。若必须支付或报销的，应参照有关规定进行预算调整后，才能按照预算进行资金拨付或费用报销。


3.岗位职责

	序号
	岗位
	岗位职责

	1
	会计室
	本校预算编制应当遵循“量入为出、统筹兼顾、保证重点”的原则，本校应当自求平衡，不得编制赤字预算。

	2
	校长室
	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和学校教育教学具体需要审定本年度财政预算并上报。



2、 基本规范

1. 本校预算编制应当遵循“量入为出、统筹兼顾、保证重点”的原则，本校应当自求平衡，不得编制赤字预算。
2. 本校年度财务预算编制程序按照财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3. 按照预算管理的要求，本校的各项收入和支出应当全部纳入预算统一管理。本校的各项收入应当统筹安排使用，按照先保证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后项目支出的顺序安排预算。
4.本校应当按照批复的财政预算，编制本校分月用款计划，报市财政局核拨资金。基本支出由市财政局按月均衡拨付，项目支出按照项目进度申请拨付。资金使用应当厉行节约，按照规定的支出用途使用资金，不得擅自扩大支出范围、提高开支标准。无预算或超预算的支出一律不得支付或报销。若必须支付或报销的，应参照有关规定进行预算调整后，才能按照预算进行资金拨付或费用报销。

5.预算年度开始后，本校应当严格按照批复的财政预算执行。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财政补助收入、上级补助收入等一般不予调整； 

3、 制定依据

1.《无锡市学校管理中心学校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2.《无锡市学校管理中心学内部财务与会计管理控制制度》

3.《无锡市学校管理中心学财务负责人岗位职责》

4.《无锡市学校管理中心学会计岗位职责》

5.《无锡市学校管理中心学票据管理制度》






























对具体支出需要做局部调整





实施学校年度预算





学校管理中心财务部审核批准





经校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后上报





会计室参照去年支出，编制下年度学校预算








